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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正商品標示法 QA 

第一版 111.06.17 

第二版 111.08.05 

第三版 111.11.21 

Q1：新法第 4條提到得免依本法標示、第 10條第 4項提到得採電子化、

第 11條提到特定標示事項得僅以英文或外文標示，是否在新法正

式施行後，業者就可以直接運用？  

A：不可以。第 4條得免依本法標示、第 10條第 4項得採電子化、第

11條特定標示事項得僅以英文或外文標示，於新法施行後，均須由

中央主管機關依前開條文規定公告某些一般商品才可依公告內容

辦理。 

Q2：新法關於有時效性商品，應如何標示相關的日期資訊？【第 6條】 

A：有時效性商品，除標示製造年月或年週之外，應再加註有效日期(年、

月、日)或有效期間。以製造年月為例：製造年月+有效日期(年、月、

日)。 

Q3：新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標示國曆或西曆之製造年月或年週，可否

將其標示為「製造年日」？【第 6條】 

A：不可以。業者應將「製造年日」調整為「製造年月」、「製造年週」

或「製造年月日」。 

Q4：新法施行後，可否維持標示「製造日期：年、月、日」？【第 6

條】 

A：可以。舊法要求標示「年、月、日」，新法要求標示「年、月或年、

週」，沿用「年、月、日」之標示，不會影響消費者知的權益，尚

無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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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進口的商品應該要標示哪些廠商資訊？【第 6條】 

A：1.國內業者將商品進口到國內，依新法第 6條第 1項第 2款第 2目

暨同條第 2項規定，應標示下列 2項內容： 

(1)進口商或分裝商之名稱、地址及服務電話。 

(2)國外製造商或國外委製商之外文名稱。 

2.關於新法第 6條第 2項規定標示「國外製造商或國外委製商之外

文名稱」，倘屬大陸地區業者(包括大陸地區當地業者、外商公司

在大陸地區成立「子公司」)，則其廠商名稱應以繁體中文標示。

至於外商公司在大陸地區設有「分公司」者，其廠商名稱仍應以

外文(例如：英文)標示。 

Q6：進口的商品，倘係國內業者 OEM委託國外業者代工，其廠商資

訊如何標示？【第 6條】 

A：1.國內業者委託國外製造之商品，進口流通於國內市場，應標示下

列 2項內容： 

(1)進口商或分裝商之名稱、地址及服務電話。 

(2)國內委製商的中文名稱。 

2.進口商品，如為國內業者以 OEM 方式委託給國外業者代工製造

者，考量委製商為國內廠商，與國外製造商或國外委製商所生產

製造之進口商品情況有別，爰得以國內委製商之中文名稱標示之，

無須再標示國外製造商名稱。 

3.另前開委託國外製造之情形，若委製商及進口商為國內同一業者，

其廠商資訊之標示，可為「委製商/進口商：名稱、地址、服務電

話」；反之，若國內委製商與進口商不同，則應分別標示，例如：

「進口商：名稱、地址、服務電話」及「委製商：國內業者的中

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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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關於應標示事項內容之標示項目名稱，是否強制標示？【第 6條】 

A：依商品所載之應標示事項內容，倘可判定其標示項目為何，例如：

「○○製」或「○○製造」，得不另標明該標示之項目名稱，例如：

「原產地：」等字樣。(其他應標示事項採同樣管理方式) 

Q8：新法將「商品原產地」修正為「原產地」，如果維持標示為「商品

原產地」是否會違反新法規定？【第 6條】 

A：不會。因為「商品原產地」與「原產地」兩者意涵相同，所以未違

反新法規定。 

Q9：關於主要成分或材料如何標示才合適？【第 6條】 

A：1.按本部 107年 2月 8日經商字第 10702402331號函釋略以，一般

商品之塑膠材料，名稱標示為「塑膠」，尚無不可，該函釋仍有

適用。 

2.依新修正商品標示法第 6條立法說明，關於主要成分或材料之名

稱，為保障消費者權益，其標示應能讓消費者清楚辨識或可查詢

化學名稱。爰建議業者可考量標示主要成分或材料之化學名稱。

例如：主要成分或材料為「聚氯乙烯」時，可將其標示為「聚氯

乙烯」、「PVC塑膠」或「塑膠(PVC)」。 

Q10：新法施行後，業者是否可以將主要成分或材料僅以英文標示，而

不標示中文？【第 11條】 

A：不可以。新法第 11條規定：「商品標示所用文字，應以中文為主，

得輔以英文或其他外文。但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七款規定之應

標示事項，得以國際通用文字或符號標示；中央主管機關得於無損

商品之正確標示及保護消費者權益下，公告特定標示事項得僅以英

文或其他外文標示。」因此，主要成分或材料仍應以中文標示，並

得輔以英文或其他外文。但日後中央主管機關如有相關公告，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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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告規定辦理。 

Q11：新法施行後，業者是否可以直接將原產地以英文標示，而不以中

文標示？【第 11條】 

A：不可以。依新法第 11條規定：「商品標示所用文字，應以中文為主，

得輔以英文或其他外文。但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七款規定之應

標示事項，得以國際通用文字或符號標示；中央主管機關得於無損

商品之正確標示及保護消費者權益下，公告特定標示事項得僅以英

文或其他外文標示。」是以，需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特定國家名稱

得僅以英文或其他外文標示，原產地才可不以中文標示。 

Q12：新法第 15條將網際網路平臺納管之方式為何？在網路上販賣一

般商品是否應該將商品標示資訊揭露於商品網頁？【第 15條】 

A：1.新法係要求網際網路平臺配合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之稽查

需求，提供刊登者、供貨者或販賣業者之相關資料，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 

2.商品標示之項目應標示於商品本身、內外包裝或說明書，惟為使

消費者於網路購物時，可以參考相關資訊做為選購依據，業者於

網路上販賣一般商品時，可自主將商品標示資訊揭露於商品網

頁。 

Q13：新法第 16條第 2項、第 17條第 2項及第 18條第 2項，均提到

「情節重大或該商品對身體或健康具有立即危害」，是否有相關舉

例或說明？  

A：原則上依個案情況處理。參考情境(但不限於)如下： 

1. 新法第 16條第 2項(對象為標示義務人，內容為虛偽不實或引人

錯誤)：一般商品之主要成分或材料含有環境用藥或農藥之成分，

而未標示出該成分者。 

2. 第 17條第 2項(對象為標示義務人，內容為應標示事項、電子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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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使用文字等)：一般商品卻完全未有任何標示或未依中央主管

機關發布解釋令標示特定警語內容。 

3. 第 18條第 2項(對象為販賣業者)：同上開 2點情境。 

Q14：111.5.18總統公布的商品標示法規定，自何時生效？另可否以「陳

列販賣時點」作為適用新法與舊法之區隔？【第 22條】 

A：1.依 111.5.18總統公布之商品標示法第 22條規定：「本法自公布後

一年施行。」爰新法於 112.5.18開始施行。 

2.自 112.5.18起新法開始施行後，流通進入市場陳列販賣之商品，

均應依新法標示。 

3.至於新法開始施行前已流通進入市場陳列販賣之商品，得不依新

法重新標示。惟地方政府有稽查需要時，業者應負舉證責任，以

利釐清。 

Q15：業者一次印製商品的標籤數量都很大，在新法生效前如何處理商

品的標籤內容，才能因應新法的規定？  

A： 

1.業者於新法施行前，對於已流通進入國內市場陳列販賣之商品，

應依現行有效的規定標示，倘前開標示內容可完整包含新法之應

標示事項，亦無不可。 

2.關於進口商品廠商資訊及時間資訊之應標示事項，臚列新舊法規

差異，併供參考。 

  (1)進口商品之廠商資訊： 

A.新法： 

a.進口商或分裝商之名稱、地址及服務電話。 

b.國外製造商或國外委製商之外文名稱。 

B.舊法： 

a.進口商名稱、地址及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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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生產、製造商名稱、電話、地址。 

(2)時間資訊： 

    A.新法：國曆或西曆之製造年月或年週。有時效性者，應加註

有效日期或有效期間。 

    B.舊法：國曆或西曆製造日期。但有時效性者，應加註有效日

期或有效期間。 


